铜梁审发〔2025〕1号

重庆市铜梁区审计局
关于报送2024年度审计电子数据的通知
区级各部门、单位:
按照《重庆市铜梁区审计电子数据采集使用管理办法》（铜府办〔2018〕14号）要求，每年定期采集全区各部门（单位）运用计算机处理、存储的财政财务收支和相关业务电子数据。现就做好2024年度审计电子数据的采集和报送工作通知如下：
一、报送审计电子数据范围和内容

（一）区财政部门按照重庆市审计局、审计署驻重庆特派员办事处、重庆市财政局（渝审发〔2016〕1号）文件要求，报送2024年度财政管理信息系统数据、业务报表数据等电子数据。

（二）其他各部门及下属单位和国有企业报送2024年度财务
数据和业务数据，包括会计核算系统原始数据备份、业务系统数据库数据备份、电子表格、电子文档等相关电子数据和必要的技术文档（见附件1）。

二、数据报送要求

（一）报送时间：2025年3月5日至3月6日。

（二）报送方式。财务和业务管理系统数据以原始数据备份方式报送；业务报表数据以原文件格式报送；同时填报《审计电子数据报送清单》（见附件2）。

（三）报送地点。各单位用移动存储设备将电子数据报送至区审计局数据分析室（区社保大厦808室）。
（四）报送注意事项。采用预算一体化系统核算的单位不报送本单位财务数据，由区财政局统一报送；未采用预算一体化系统核算的单位，财务数据自行报送。
（五）其他要求。

1. 各主管部门下属单位电子数据由主管部门汇总报送。

2. 各单位报送电子数据时，应对提供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并出具承诺书（见附件3），经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报送。

3. 确保审计电子数据安全。各单位分管领导和具体联系人应做好电子数据的安全工作，并承担电子数据的安全保密责任。区审计局对取得的电子数据承担安全保密责任并实施严格管理。

附件：1. 审计电子数据采集清单

电子数据移交清单
      3. 提供电子数据和资料承诺书
                    重庆市铜梁区审计局

                             2025年3月3日
（联系人：刘婷婷，温 磊；联系电话：17783572235，15310333247）
附件1

审计电子数据采集清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数据名称
	数据时
间范围

	1
	区委组织部
	贫困党员补助发放信息、“五职”干部花名册、因公因私出国出境台账
	2024年度

	2
	区委编办
	全区机构人员编制及其他相关信息
	2024年度

	3
	区国资中心
	资产管理系统备份数据、资产处置台账、国有企业统计表、国企财务核算系统备份数据、融资台账、国企担保台账、国企事业单位房屋租赁台账
	2024年度

	4
	区民政局
	低保发放明细表、婚姻登记信息（结婚、离婚、补结、补离）、特困供养数据、残疾人补贴发放、其他救济数据（民兵民工发放台帐、撤停企业职工等）、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火化人员等清单
	2024年度

	5
	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
	优抚定期定量补助金台账、优抚对象解三难补助发放表、专项资金台账
	2024年度

	6
	区人力

社保局
	工资发放数据、全区聘用人员信息
	2024年度

	7
	区就业中心
	公益性岗位补贴、灵活就业人员信息、财政贴息补贴数据等
	2024年度

	8
	区社保中心
	城保、居保待遇发放数据，养老保险财务数据
	2024年度

	9
	区规划

自然资源局
	所有专账账套数据、土地变更信息、临时用地信息、土地招拍挂台账、土地出让金征收信息、矿山企业名单及非法采矿处理处罚台账、土地处理处罚台账、土地征收补偿情况、建设规划管理台账、违法建筑罚款明细
	2024年度

	10
	区卫生

健康委
	死亡人口信息、居民健康档案、药品采购明细、乡村医生登记台账、村（社区）卫生室信息台账、计生全员人口数据、行政处理处罚台账
	2024年度

	11
	区教委
	全区学籍信息、专项资金使用台账、在建工程项目台账、全区学校信息台账（含社会力量办学）
	2024年度

	12
	区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政府采购台账、工程招标台账、投标保证金台账（全部）
	2024年度

	13
	区发展

改革委
	项目审批台账、企业补助台账、企业核准备案数据
	2024年度

	14
	区残联
	残疾人基本信息、专项资金台账
	2024年度

	15
	区经济

信息委
	企业补贴补助信息（技术改造备案台账、涉企资金支付明细台账等）、专项资金使用台账
	2024年度

	15
	区农业

农村委
	各种涉农补贴数据台账、贷款贴息补助台账、全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台账、全区种植大户台账、扶贫工作相关电子数据（包括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管理、扶贫项目安排管理和扶贫资金分配管理使用情况、村级财务审计报告）。
	2024年度

	16
	区住房

城乡建委
	所有专账账套数据、施工许可发放台账、配套费收取信息、人防费、C/D级危房改造数据、全区建设项目竣工台账、专项资金台账、公房管理电子台账（涉及公房面积、租金缴纳）、公（廉）租房及经济适用房分配信息、物业行业档案信息
	2024年度

	18
	区生态

环境局
	环境违法及行政处理处罚台账、环评台账、入河污口审批台账、国家排污许可证台账
	2024年度

	19
	区交通局
	所有专账账套数据（含公交IC卡账、公路指挥部账等）、建设项目台账、专项资金台账、全区公路数据及路网图
	2024年度

	20
	区科技局
	科技补贴资金补助台账、专项资金台账
	2024年度

	21
	区市场

监管局
	个体工商户信息、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企业法人信息、行政处理处罚台账
	截至2024年底

	22
	区税务局
	车辆购置税数据、税务登记信息、税收会统报表、发票代开明细信息
	2024年度

	23
	区机关

事务局
	全区公务车信息、公房信息台账
	截至2024年底

	24
	区应急局
	违规违法处理处罚台账、专项资金台账
	2024年度

	25
	区医保局
	生育保险发放信息，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发放信息、行政处理处罚台账
	2024年度

	26
	区文化

旅游委
	行政处理处罚台账、所属协会台账、公司财务账套
	2024年度

	27
	区信访办
	信访系统数据
	2024年度

	28
	区人民医院
	所有财务账备份数据、决算报表，医院管理系统备份数据
	2024年度

	29
	区中医院
	所有财务账备份数据、决算报表，医院管理系统备份数据
	2024年度

	30
	区妇幼

保健院
	所有财务账备份数据、决算报表，医院管理系统备份数据
	2024年度

	31
	区总工会
	单位及下属单位财务账备份数据、决算报表
	2024年度

	32
	区城管局
	行政执法台帐（包括违法建筑案件、罚款等）
	2024年度

	33
	区水利局
	水资源台帐、水土保持补偿费（或水土保持建设项目台帐）、移民直补资金发放台帐、水利建设项目台帐
	2024年度


附件2

电子数据移交清单

报送单位：                  接收单位：                接收时间：

	序号
	单位名称
	数据

类别
	文件

名称
	数据

内容
	系统名称

及版本
	数据库名称及版本
	地域

范围
	时间

范围
	数据

大小 
	备注

	1
	
	
	
	
	
	
	
	
	
	

	2
	
	
	
	
	
	
	
	
	
	

	3
	
	
	
	
	
	
	
	
	
	


报送人及联系电话：                  接收人及联系电话：

备注：1．“数据类别”是指财务数据、业务数据、其他数据等。

2．“地域范围”指数据内容涉及的行政区域，填写“全市”或“XX区县”。

  3．如移交的为财务数据，需在备注栏注明财务软件名称及版本。

4．如移交的为业务数据后台数据库备份，需注明后台数据库名称及版本。

      5．移交数据时应设置三级结构：一级目录名为审计对象名称，二级目录名为“财务数据”、“业务

         数据”等，三级目录名为“数据库备份”、“中间表数据”、“技术文档”等。

附件3

提供电子数据和资料承诺书

重庆市铜梁区审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我们提供了审计所需电子数据和相关资料（提供清单见附件），并对下列情况做出承诺：
我单位对提供的电子数据和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单位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重庆市铜梁区审计局办公室                  2025年3月3日印发




